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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國家正常化是要持續打拚

的大工事 
 

●陳隆志／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台灣政局發展的速度真快，已進入 2008 年總統大選的季節。在誰上、誰下，誰會出

線、誰會當選的角力猜測過程中，不可忽略了攸關台灣前途的中心議題—台灣國家正常

化。台灣國家正常化，對內要制憲正名，對外要以台灣的名義申請加入為聯合國的會員

國，是咱大家要持續打拚的大工事。 

為「台獨」解「毒」 

  「台獨」是什麼？是過去式、現在式或未來式？最近引起不少議論。 

  「台獨」表示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有獨立的國格，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國）互不隸屬，互不統治。台灣與中國是二個不同的國家，而台獨是現狀。過去，在中

國國民黨政權長期的威權戒嚴統治之下，「台獨」被醜化與毒化，被操作加工為「票房

毒藥」。 

  今日，我們能享有民主自由的體制與生活方式，就是因為台灣的獨立存在與獨立國

格，才能免於共產中國的統治。今後，我們應繼續努力，維護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

家。 

台灣演進為主權獨立國家的過程 

  六十二年來，台灣由第二次大戰後被軍事佔領地演進為一個主權獨立的自由民主國

家。這個演進過程，可分為三個階段：一、1945 年至 1952 年舊金山對日和約生效，由

中國國民黨軍代表盟國軍事佔領台灣。二、1952 年到 1987 年，中國國民黨流亡政權將

台灣置於軍事戒嚴的威權血腥高壓統治之下，台灣人民被剝奪了基本自由與人權，是沒

有合法性、沒有正當性的外來統治。三、戒嚴解除之後，自 1988 年迄今，是台灣民主化

與本土化的階段，「中華民國」逐漸台灣化，落實台灣人民的「有效自決」，台灣發展

獨特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制度，演進為國際社會的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具備一個

國家存在的所有要件，也是以一個國家的事實存在國際社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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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雖然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但還不是一個正常化的國家。要成為一個正常化

的國家，就要努力做三件大事：一、制定台灣憲法，國家正名憲法化；二、以台灣名義

加入為聯合國的新會員國；三、培養正常化國家國民的素養氣度，凝聚堅固的台灣國家

意識。 

制定台灣憲法，國家正名憲法化 

  要成為一個正常化的國家，就需要制定一部以台灣為主體、表達國格國情、切合人

民真正需要的憲法。台灣在演進為一個國家的過程中，還沒有產生一部自己的憲法，導

致國家認同的混淆，影響國內的團結及國際上應有的國家地位。 

  要在國際社會適存、永續發展，台灣必須制定台灣憲法，而不是「中華民國憲法」

的增補修改。「中華民國憲法」實施的對象時空錯亂，先天不良，後天失調，中央政治

體制權責分配不明，一直造成很大的困擾與憲政亂象，對人權的保護也落後；加上現行

憲法修憲的高難度，完整修憲「幾乎不可能」。唯有制憲，才能嚴肅正視國家正名定

位、國號、主權與領土等敏感但必須面對的憲法課題，做全盤性的周全考慮，產生台灣

國家獨特性結晶的新憲法。 

  台灣憲法至少應包括下列的主要內涵：一、明確表達台灣立國的精神與願景，以國

家人民整體的利益為依歸；二、建立以台灣為主體的憲法，明確為台灣國家定位；三、

要有宏觀、前瞻性，清楚表達要遵守聯合國憲章及國際法；四、建立完整、權責分明的

政治體制，既分工制衡、又能有效合作的制度；五、順應世界民主自由人權的大潮流，

將國際人權準則納入憲法保障的體系。 

  要制定台灣憲法，擴大人民的憲政教育及參與是絕對必要的。為加強推動制憲運

動，必須成立一個獨立於政府權力之外的「民間制憲聯盟」，作為制定台灣憲法的主要

推手。在催生新憲法的過程中，除由憲法學者專家擬定憲法草案，加上政治代表的參與

之外，最後的決定者就是台灣人民。透過全國性公民投票，表示贊成或反對憲法草案，

產生台灣憲法，落實主權在民。  

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為新會員國 

  聯合國的任務是維持世界的和平與安全，促進國際合作，具有全球性與普遍性。台

灣是一個主權獨立、愛好和平的國家，有履行聯合國憲章義務的能力與意願，當然有資

格做為聯合國的新會員國。台灣若能加入聯合國，就能順利加入聯合國體系下的相關組

織與專門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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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國加入聯合國是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民的權利，也是一種責任。有台灣的加入，

聯合國才能落實「會員普遍的原則」，成為代表全人類的真正世界組織。台灣成為聯合

國的會員國，等於是國際社會對台灣的集體承認，對台灣的國家尊嚴、安全與外交以及

台灣人民的人權有非常正面的意義；由長遠處著眼，也可促進台灣與中國在聯合國體系

下正常化的互動，逐步建立互信合作的關係，對台海、亞太區域與世界的和平都有幫

助。 

  過去十四年來，我們的政府推動加入聯合國，就「中華民國參與問題」，每年靠友

邦的聯合提案，但一直都無法列入聯大議程討論。 

  有鑑於此，陳水扁總統於去（2006）年 9 月透過視訊會議向國際社會明確表示，今

後要改變策略，以「台灣」的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這種主動積極的宣示，不但回應了

高達 79％的台灣民意，而且凸顯台灣是一個有別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獨立國家的事

實。 

  國人正殷切期望陳總統能把握時間，將此富有歷史性的政策及早付諸實現，以總統

是國家元首的身分，正式以「台灣」國家的名義，向聯合國秘書長直接提出「加入聯合

國，成為正式會員國」的申請。國際社會已經習慣以台灣來稱呼、認知咱的土地與人

民，相信以「台灣」的身分名義直接申請加入聯合國，一定會得到更大的支持。  

正常化國家國民的素養氣度 

  台灣國家正常化的運動，是台灣人民在國際社會得到應有的尊嚴與地位的關鍵，必

須由每一個人做起，在日常生活中，培養正常化國家國民的素養氣度，凝聚與展現堅固

的台灣國家意識。以人性尊嚴作為國家未來發展的主軸，進而融合人性尊嚴、崇尚民主

自由與人權的理念，充實生命共同體的內涵，幫助台灣走出國家認同分歧的困境；在區

域與國際合作的層次，則透過發展轉型經驗的分享，鴻展台灣精神、包容團結的氣度。 

人民是國家正常化的動力 

  台灣要成為正常化的國家，政府要拚，人民也要拚。制憲正名、加入聯合國雖然艱

難，但是意義偉大崇高。正確的偉大目標既定，就要經之營之，全力以赴。 

  民主化的台灣，順應「全球治理」的大潮流，要站起來及走出去，展現台灣日益強

壯的公民社會力量，使國際社會清楚認識並肯定民主自由、人權立國的台灣。民主、自

由、人權的人民力量，無可抵擋。只要我們的政府、各行各業、人民同心協力，海內外

台灣人民共同堅持不斷的努力打拚，我們國家正常化的美夢一定成真。 

（本文原刊載 2007 年 4 月 1 日自由時報第 A4 頁「星期專論」）。◆ 


